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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合同履行障碍是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遇到了阻碍当事人正常履行合同的事由，主要表现为不可抗力、情

势变更、标的物毁损等引发的合同履行障碍，同时，合同履行障碍也带来一系列风险负担问题。但我国

关于合同履行障碍制度没有明确的规定，合同履行障碍问题的分类层次不明确，法条所涵盖的范围不清，

导致实务中有关合同履行障碍的问题繁多且复杂。构建合同履行障碍的合同法解决机制不仅有利于提高

司法实践的效率，更好地解决实践中有关合同履行障碍的问题，也是在《民法典》第577条的基础上对

合同履行障碍体系的创新性解释。本文主要通过对合同履行障碍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结合原因所引发

的事实现象以及后续的法律效果，探索体系性的合同履行障碍的合同法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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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stacles to contract performance refer to the causes that hinder the parties’ normal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ontract performance, whi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as obstacles 
to contract performance caused by force majeure,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damage of the subject 
matter, etc. Meanwhile, obstacles to contract performance also bring a series of risk burden prob-
lems. However, there are no clear regulations on the system of obstacles to contrac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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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country, and the classification level of obstacles to contract performance is not clear and the 
scope covered by law is unclear, which leads to many and complex issues about obstacles to con-
tract performance in practice.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ract law settlement mechanism of contract 
performance obstacles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judicial practice and 
better solving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contract performance obstacles in practice, but also an in-
nov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ystem of contract performance obstacles on the basis of Article 577 
of the Civil Code. This paper main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obstacles to contract 
performance, combined with the causes caused by the fact phenomenon and subsequent legal ef-
fects, to explore the system of contract law settlement mechanism of the obstacles to contrac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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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同履行障碍的类型及原因 

合同履行障碍的概念主要起源于德国，又称给付障碍，即合同因外部客观情况的变化或合同双方当

事人的原因没有正常履行的态势，处于非正常履行的状态中，导致合同可能会无法正常的履行。合同履

行障碍制度分析思路有两种，原因进路源于德国，主要包括给付不能和给付延迟两种情况[1]。传统的合

同履行障碍“事实构成进路”无法涵盖社会经济生活中所有的履行障碍形态，于是出现了“法律效果进

路”，在第一级层面上，主要包括合同义务的违反、合同的不履行；第二层级，即债务关系，“法律效

果进路”构建出综合多种情况的体系，包括给付不能、延迟给付、加害给付与保护义务侵害[2]。 

1.1. 合同履行障碍的概念及类型划分 

合同履行障碍类型指的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阻碍合同正常履行，合同目的正常实现的事实情

况[3]。在我国，合同履行障碍体系主要是以《民法典》第 577 条规定的违约责任为基础，除此之外，还

包括合同保全、抗辩权的行使、风险负担、合同解除等制度[4]。合同履行障碍与合同僵局有所不同，其

范围大于合同僵局，所以化解合同僵局的方法可运用到解决合同履行障碍当中。 

1.2. 造成合同履行障碍的原因 

造成合同履行障碍的起因复杂多样，首先，合同本身具有历时性，这是从时间的维度上把握现代合

同法[5]。合同的成立需经过要约与承诺的过程，但合同债权债务的实现，不应该仅限于合同债务的清偿，

还包括解决合同履行障碍的法律问题。合同关系的开始不限于当事人就合同主要目的达成合意，而应延

伸至合同在签订时双方当事人应该履行权利义务的过程当中，合同关系的终结，不限于合同债权债务的

终止，而是延伸至合同给付完成后，双方利益的维持，即合同的履行过程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只一个前

后延续的状态[6]。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后还会产生后合同义务。合同在订立之前的阶段，是合同的产

生过程，而合同终止之后的阶段，是合同一系列后续事由的处理过程，所以并非合同权利义务行使完毕

合同的履行就已经结束。关于风险负担，我国《民法典》多侧重于买卖合同当中的风险负担。在由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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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原因导致的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情况下，赋予合同当事人以解除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合同解除

后的一系列风险负担问题仍待商榷。在广义上，风险并非仅仅指合同法上的风险，所以又分为合同法上

的风险和非合同法风险，合同法上的风险指的是不可归结于当事人的原因导致的履行障碍的风险，又包

括物的风险和给付风险，合同法上的风险指的是与合同履行有关的风险[7]。在常规风险与异常风险中，

异常风险是不可预见的，也就更需要法律合理分配。 

2. 合同履行障碍的认定及法律后果 

2.1. 合同履行障碍的认定 

合同履行障碍的情况包括不履行和不完全履行。首先，导致给付不能的原因可能是不可抗力和情势

变更。不可抗力强调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三要素，但《民法典》中没有强调三要素必须同时

具备，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可能是一个要素或两个要素即可认定为不可抗力[8]；情势变更属于异常风险，

即当事人的设想与现实不一致的风险分配，当事人所为承接的，缔约时不可预见的，不在约定或法定射

程之内。首先要有符合条件的客观情况发生，其次是该客观情况导致了合同继续履行会显失公平，合同

目的不能实现[9]。迟延给付即给付时间未按照合同要求，从而导致对方当事人的利益遭受损害。缔约过

失责任主要导致的是信赖利益的损失，主要是发生在缔约期间，因过失导致合同不能如约成立，或成立

后即无效，造成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失，其责任要义主要是前契约义务的违反与信赖利益的保护[10]，而非

违反合同义务。 

2.2. 合同履行障碍的法律后果 

合同履行障碍主要表现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合同的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从而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

现，这里的目的包括主观目的及客观目的[11]，主观目的及合同当事人达成合意签订合同所要达成的交易

利益，客观目的即合同的法律效果；第二方面是对方当事人因违约而提出的赔偿损失、继续履行、采取

补救措施等请求。《民法典》第 577 条规定了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我国合同履行障碍制度主要以此条

为中心展开。继续履行需要一定的条件，即客观上合同还可以继续履行。赔偿损失主要是赔偿对方当事

人因合同无法正常履行而导致的经济损失。采取补救措施主要是通过补救措施将合同的履行恢复到正常

状态，将合同履行的缺陷或障碍通过一定的措施得以矫正。 

3. 合同履行障碍的表现形式 

合同履行障碍的表现形式指的是合同履行障碍以何种形式出现在合同履行中，会造成怎样的法律后

果。我国合同履行障碍制度以违约责任为中心展开，义务不仅包括主合同义务，还包括先合同义务，以

及附随义务。合同履行障碍主要表现在两种情况，一是不履行，二是不完全履行。 
首先，不履行是指合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完全不按照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导致合同的目

的不能实现，主要包括三种情况[12]。首先，预期违约发生在合同履行之前，即《民法典》第 578 条规定

的预期违约制度。这里又包括明示和默示两种情况，明示是指对方明确地肯定地表示不履行合同义务，

最终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这里的表示必须是明确的肯定的。默示主要是指对方当事人没有明确的表

明无法履行合同义务，而是在客观条件上表明已经无法正常履行合同义务。履行不能的原因是由于客观

原因致使合同当事人无法正常履行合同，最终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具体情况较为复杂，认定时不应

模式僵化，而是应该结合正常的社会观念和交易习惯来判断是否构成履行不能[13]。拒绝履行通俗来说即

为“毁约”，即没有客观上阻碍合同正常履行的事由发生，债务人表明不会按照合同要求履行合同，主

观上是故意的，且拒绝履行并没有合理的理由作为支撑。其次是不完全履行，即履行合同不符合合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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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意及目的，主要表现在提前履行，迟延履行以及加害给付上。提前履行和迟延履行都是没有按照合同

约定的时间，此外，还有合同标的的质量、数量，支付价款的方式及时间，履行合同的地点等等。迟延

履行即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才履行合同义务，其的原因与履行不能都是由于客观原因而导致的合同无

法正常履行。提前履行与迟延履行不同，并非绝对构成违约，对方当事人可以拒绝，但若对其合法权益

不造成损害的，甚至是为了维护其利益的，不构成违约。加害给付与前两种不同，并非与合同履行的时

间有关，而是履行合同违反了法律规定，从而给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在实践中通常变现为

合同标的物的质量不符合法律规定，如手机质量不合格引发的爆炸事故给消费者的人身健康带来损害。 

4. 合同履行障碍的合同法解决机制 

4.1. 合同履行障碍的合同法解决机制体系构建 

随着合同履行障碍类型的多样化，“原因进路”，即“事实构成进路”存在一定的缺陷，我国主要

采用的是合同履行障碍的“法律效果进路”，但缺少一个概念作为连接点。综观现代国际法律文本，如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都以“不履行”这一概念作为连接根据。

可以以“义务违反”和“不履行”作为第一级别的毗连点作为二级层面的基础，即在一级层面上采纳以

这两个概念为主的“法律效果进路”[14]。而在二级层面上，即债务关系的构建上可以将给付不能 、迟

延给付、加害给付与保护义务侵害列入并形成体系结构[15]。在引发合同履行障碍的原因当中，基于当事

人的原因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可通过解除合同的方式解决合同履行障碍或合同僵局，但非基于当事

人的原因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不应仅仅通过合同解除，即间接解决合同履行障碍问题的路径，而是

积极应探索其他路径，如利用风险负担规则直接解决问题。 
合同履行障碍的合同法解决机制可从以下方面分析。首先，基于《民法典》第 577 条规定的违约责

任的承担方式，可以分解为继续履行、赔偿损失和采取补救措施的方法解决合同履行障碍的问题。其次，

合同履行障碍的范围大于及合同僵局，《民法典》在特殊情况下赋予合同违约方以合同解除权，因此合

同解除应可以适用于合同履行障碍。第三，合同解除作为间接的解决方式，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还可

应用风险负担规则来解决合同履行障碍。最后，合同保全、重新协商、合同变更等方式都可以用于解决

合同履行障碍。其中，由于可归结于当事人的原因而引发的合同履行障碍，可通过合同保全、行使抗辩

权、违约责任的承担、合同解除和风险负担规则的运用解决；由于不可归结于当事人的原因，如不可抗

力、情势变更和第三人的原因等，可通过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合同解除、风险负担、重新协商或变更

合同等方式解决合同履行障碍。合同解除和风险负担可同时用于这两种情况。 

4.2. 合同解除 

在我国，合同解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法律补救制度[16]，合同解除的原因可以是法律赋予的合同当事

人以解除权，也可以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其中，迟延履行、不完全履行和拒绝履行以及当事人自身的过

错而导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都属于违约行为。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既包括针对将来的合同发生效力，

还包括对已经履行的过去的合同发生效力。 

4.3. 风险负担规则的应用 

当不可归结当事人的原因引发的合同履行障碍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时，可以适用风险负担规则。

风险负担规则指的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标的物毁损灭失等情况时，合同的风险应该由合同当事人

哪一方来负担，负担分配的比重如何，以及在负担风险后是否需要再进行对待给付。在合同履行出现障

碍的前提下，解除合同作为间接的解决方式，并不具有适用所有合同履行障碍的合理性，合同风险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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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也是更为直接的合同履行障碍解决措施。 
1) 不可抗力引发的合同履行障碍与风险负担规则 
在不可抗力的理论认识上，主要有主观说和客观说[17]，主观说的标准是当事人主观上应当达到的注

意程度，即当事人的预见能力和抵抗能力为标准[18]。客观说包含两个要素，一是不可抗力的发生在当事

人主观意识之外，二是该不可抗力事件并非常见事件，发生的概率较低。主观说与客观说均存在一定的

缺点，一个过度重视主观因素的作用，一个过度重视客观因素而忽视主观因素在不可抗力事件中的作用。

《民法典》并没为明确规定其法律责任的分配，仅规定了不可抗力的举证证明责任和附随义务，对于已

经履行的部分是否返还也并未做出明确规定。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合同的履行的状态有三种，一是

合同已经完全不能履行，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二是继续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已无法实现合同的全部目

的；三是合同的履行已经不符合先前为实现合同目的而约定的履行义务的时间期限。对于第一种情况，

《民法典》第 180 条规定了不可抗力的免责情况；若合同在客观上实际是可以继续履行的，但即使继续

履行，合同订立之初的目的已失去了实现的可能性，则双方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对于第二种情况，对

于继续履行不会影响合同订立之初合同目的实现的部分，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达成合意决定是否继续履

行；针对由于不可抗力事件导致的客观上已经无法继续履行的部分，法律规定可以免责。第三种情况是

迟延履行，若不可抗力发生在迟延履行后，则不按照合同要求的时间履行合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若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在迟延履行合同前，即迟延履行是由不可抗力导致的，那么对于合同是否继续履行，

双方当事人可就此进行协商，解除合同还是继续履行，以及全部履行还是部分履行。 
2) 情势变更引发的合同履行障碍与风险负担规则 
情势变更制度的建立是基于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其核心是追求合同的是实质公平[19]，将公平原则

与诚信原则细化到具体的制度当中，其与商业风险又有一定的区别，属于商业风险的一种[20]。《民法典》

第 533 条不仅吸收了司法解释的内容，并规定了再协商制度，赋予当事人再协商的权利，并增加了仲裁

的解决方法，扩展了情势变更引发的合同履行障碍的解决方法。对于第一种情况，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

明显不公平，可以通过协商前置的程序再次对合同履行障碍的问题进行协商；对于第二种情况，合同目

的已经无法实现，此时再协商或变更合同将合同继续履行下去已失去了合同成立的意义，不利于双方当

事人权利的保护，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解除合同是更合理的解决方式。在实践中，二者对合

同所形成的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产生的影响不同。不可抗力一般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情势变更更

多的是违反了公平原则，继续履行会导致合同关系的失衡。 

4.4. 基于《民法典》第 577 条的解决措施 

1) 继续履行 
继续履行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不发生在合同履行期限内，即一方当事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

务，也就是构成了违约，这也是继续履行的前提条件，不论是金钱债务或非金钱债务，符合继续履行的

条件，另一方为保护自身利益，实现合同的目的，可请求其继续履行。 
2) 赔偿损失 
赔偿损失的主要方式是违约方支付金钱以赔偿对方当事人因违约而造成的财产损失。并应积极采取

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否则对于损失的扩大部分也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在损害发生后违

约方已经积极在可采取补救措施的范围内采取了补救措施，则无需再对损失扩大的部分进行赔偿，《民

法典》第 584 条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 
3) 采取补救措施 
合同一方违约后，应积极采取补救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并在可恢复的范围内对之前合同的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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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或不完全履行进行补救。具体的补救方式应根据合同标的物的性质来具体决定，结合违约所造成的损

失大小，可以是更换、重作、降低价格等方式。 
第一，合同保全。 
合同保全指的是为防止债务人不当地故意减少自身的财产，或不当的故意增加自身的财产而给债权

人的债权带来损害，法律赋予债权人以撤销权或代位权，保护其合法债权。代位权和撤销权分别针对债

务人的被动的减少自身财产和增加债务履行困难度的行为和主动减少自身财产和增加债务履行困难度的

行为。合同保全制度与违约责任承担的救济方式不同，填补了其不足之处，不论当事人是否实施了违约

行为，只要债务人处分其财产不具有正对性，损害了债权人债权的正常实现，即使该行为不是违约行为，

也可以适用合同保全制度，更好地解决合同履行障碍的问题。 
第二，再协商制度与变更合同。 
对于重新协商这一行为，将其定义为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义务是不妥的，当事人对于合同是否继续履

行或应怎样履行的协商是自由的，并非双方的强制性义务。重新协商是一种倡导性的法律规范，应该将

再协商制度作为一项权力性规定[21]。若在协商的时间范围内无法达成一致的，可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

构对合同进行变更或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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